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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給許可的要求/條件
1. 金融公司應以股份有限公司方式設立，有關的資本及管理人員要求如下：
    1.1公司資本最低為澳門元1億元；
    1.2在設立時，資本的50%或以上應已繳付，且該已繳金額中至少有50%以現金
方式存入澳門金融管理局，以供澳門金融管理局支配；
     1.3金融公司的管理機關最少應由3名公認具有適當資格的成員組成，其中最
少2名為澳門居民且具有擔任職務的適當能力及經驗，並具備實際管理機構業務方向的
足夠權力。

2.  批給許可的行政命令，可就經營業務的範圍設定限制，或訂定所須遵守的任何要
求或特別條件。

3. 澳門金融管理局的評估對申請作出評估時，將考慮以下因素：
     3.1 擬設機構股東及管理人員的適當性；
     3.2 擬設機構的資源配置；
     3.3 擬設機構業務計劃的穩健性及可行性，並促進澳門金融市場的發展；
     3.4 計劃中的風險管理程序、內部控制系統（包括反洗錢及反恐融資機制）及
業務持續計劃是否足夠；
     3.5 擬設機構所屬集團的結構；
     3.6 有關申請是否有利於澳門金融體系的最佳利益。

4. 申請所須提交的資料
     4.1 申請函，詳細說明申請許可的原因、擬設機構的背景及未來業務發展的計
劃；
     4.2 已填妥的金融機構牌照申請問卷，包括擬設機構的詳細資料；
     4.3 如申請函內未有提及，須提交一份清晰闡述擬設機構在澳門的營業方針及
主要業務的備忘錄，該備忘錄應證明設立擬設機構的可行性，及其對澳門經濟及金融
政策與目標的貢獻；
    4.4 若擬設機構為受監管海外機構的附屬機構，須提交有關海外機構所屬地監
管當局不反對有關申請的確認文件；
    4.5 詳細業務計劃，具體應包括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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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性質和規模以及詳細可行性研究報告；
策略規劃、經營地點及服務對象（目標客戶）；
財務、技術及人力資源的具體配置，包括預計投資總額及相應的資金安排、管
理架構、委任管理人員的機制、操作及會計系統、風險管理程序、內部控制系
統、反洗錢和反恐融資措施、以及應急復原計劃；

    4.6 首3年營運的財務預測及其所基於的假設；
    4.7 擬設機構的組織章程草案，以及由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發出的可註冊擬設機
構名稱的證書；
    4.8 若擬設機構為另一間機構的附屬公司，須提交該母機構股東大會同意有關
申請的決議影印本，或由該機構具法定權限代表所作出的批准；
    4.9 集團結構圖，由直接股東開始，按控股關係逐層顯示持有擬設機構5%或以
上資本的所有股東，直至最終持股的個人股東；
    4.10 當持有擬設機構5%或以上資本的股東為公司法人時，須提交以下資料：

由該公司註冊地登記當局所發出的公司登記證明，惟其簽發日期不得早於3個
月；
該公司的組織章程影印本；
該公司過去3年的年報及經核數師審計的帳目（如有的話，應包括最近期的中
期報告），其中須包括董事會成員及高級管理層的個人及專業身份資料；
該公司的資本分佈，及一份列出持有超過5%或以上資 本的股東名單；

    4.11 當直接股東或主要間接股東為個人時，須提交其個人及專業身份資料、財
務資料及無犯罪記錄文件。財務資料證明可包括銀行證明或有關其主要業務的已審計
財務報表；
    4.12 由擬設機構的直接或間接股東持有主要出資的其他公司名單及該等公司的
背景資料；
    4.13 若擬設機構為另一機構的附屬公司，須描述該母機構對擬設機構的監控方
式及擬設機構的報告途徑（如申請獲得批准，該母機構須向澳門金融管理局書面承諾
在有需要時對獲許可機構提供資本和流動資金的支援）；
    4.14 擬設機構將成立的董事會及監事會成員的身份資料、履歷及無犯罪記錄文
件；
    4.15 該機構外部核數師的資料；
    4.16 澳門金融管理局認為有助全面評估申請所必需的其他文件/資料。

詳情請瀏覽  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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